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星创业”或“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1、公司已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并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严格控

制对外担保风险和关联方占用资金风险； 

  2、公司不存在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其他关联方、

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和当期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3、公司不存在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当前

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在经营管理的各个过程、各个关键环节中起到了较好的控

制和防范作用。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不存

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亦未发现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

缺陷、重要缺陷。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经独立董事仔细审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业务

资格，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在其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

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独立审计

意见。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四、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29,600万元融资额度的独立意见 

   为了确保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 129,600万元融资额度（本融资额度包含专用于“移动通信技术服务及移动

通信测试优化系统研发产业化”项目不超过人民币 4,500 万元项目借款），有效期

为本议案审议通过后至下一次召开年度股东大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29,600万元融资计划。 

    五、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为保证下属各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2017年度公司各控股子公司拟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55,2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

55,2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包含以前年度），期限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

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控股子公司经营良好，风险可控，我们一致同意为

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计划。 

    六、对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285305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8 元（含税），共计 11,998,855.74

元。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

展的前提下，更好地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 

    七、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我们同意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增加公司投资收益。  

    八、关于聘任董事长助理的独立意见 

  张敏女士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具备担任公司高管的任

职条件和履职能力，我们同意聘任张敏女士为董事长助理并成为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聘任是在充分了解被聘任人身份、学历职业、专业素养等情况的基础上进

行的，并已征得被聘任人本人的同意。被聘任人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与能力。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如

下情形： 1）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2）最近三年内受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3）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

期；4）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5）无法确保

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级 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

项职责。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 朱  勤        寿  邹          陈怀谷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